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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為什麼要納稅             長濱國中九年乙班高瑀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 導 老 師：張 雅 閔 

 

    納稅是人民應盡的義務！美國最高法院於公元一八九九年曾

提出著名的宣告:「課稅是一種偉大的權力，整個國家組織以此為

基礎，為國家存在和繁榮所必需，正如空氣對人類的重要一般」。 

    我們知道，政府部門推動各項事務需要龐大的資金，這些經

費從哪裡來?當然是從我們納稅人的口袋，收取租稅之後，政府會

將這些資金運用在國防、公共建設與社會福利上。以國防來說，

政府會運用我們繳的稅金向其他國家購買軍艦、飛彈，或是訓練

軍人保護國家。在公共建設方面，政府會造橋鋪路使我們的交通

更加便利、抑或設立國家公園，讓國民有休閒娛樂的地方可去。

在社會福利方面，國家會建設醫院、實施健保制度、發放老人津

貼，照顧年長且無工作能力的老人¡¡ 等等。  

北歐國家號稱「從搖籃到墳墓」都由政府全程照顧，在生育、

養育、教育、醫療、失業與養老各方面都有完善照顧制度。會有

這樣的福利全都是因為納稅的關係。我們若是不繳稅，福利就會

愈來愈少，生活品質便會越來越糟。政府為了實現租稅的公平，

制定了公平納稅的法律制度。如: 所得稅法、菸酒稅法、遺產及贈

與稅法、貨物稅條例、證券交易稅條例、土地稅法、房屋稅條例、

契稅條例、娛樂稅法、關稅法¡¡ 等等。 

國稅局核定營業額每月二十萬以上的行號，一定要用發票，

也就是要繳百分之五的營業稅。我們學生所能做的，就是購物時

一定要記得索取統一發票。我曾經去過ㄧ家知名麵包店購物,它沒

給我發票外,甚至還做九折促銷，要我不要拿發票，商品購物直接

打九折。當年的我，認為發票拿了也不會中，認為這是直接回饋

消費者的方式之一。後來，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企業為了自己的利

益而逃漏稅，錢賺得，稅繳得少，這種不可取的行為千萬不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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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效。根據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規定：納稅人以詐術或不正當

方法逃漏稅捐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或併科新台幣六

萬元罰金。為了省那一點點的稅金，要失去五年的自由，還要付

罰鍰六萬元，這麼做値得嗎?所以，好國民千萬不可以逃稅。 

    所謂「國家建設要更好，誠實納稅不可少」，為了讓國家快速

進步，為了要享受各種福利，為了讓我們能安身立命，能夠在社

會上健全的發展，人民必須誠實的繳稅，達到政府推行各項政策、

建設之目的。有句名言云：「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，要問你為

國家做了什麼。」我們若想要在一個強盛的國家中成長，大家應

該要誠實的繳稅。更別忘了向店家索取發票，因為，一張收據可

能是一項建設的開始。為了國家、人民，大家應該誠實繳稅，做

個快樂的納稅人！ 


